
深圳私募基金管理人协会异常解除

产品名称 深圳私募基金管理人协会异常解除

公司名称 腾博智慧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红树湾壹号A座1805

联系电话 13648085207 13648085207

产品详情

截止到8月24日为止，中基协年内已注销849家私募基金管理人，其中因为管理人存在异常情形且未能在书面通知发出后的3个月内提交符合规定的专项法律意见书而被注销的机构约有133家。那么，私募管理人的哪些行为会被中基协认为存在“异常”情形，而存在“异常”情形又会有何影响呢？
01信息报送异常

我们常见的异常情形一般为信息报送异常，它是指未按时履行信息报送义务，即不按时在协会系统进行信息更新，导致被信息公示为异常机构。这种情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只需要将缺报、漏报的材料补齐即可。
那么，信息报送异常的情形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 信息报送异常的情形

中基协在2021年2月9日发布的《关于加强私募基金信息报送自律管理与优化行业服务的通知》中明确五类对外公示的信息报送异常情形：
情形一：未按时通过AMBERS系统提交管理人经审计年度财务报告。

自2016年2月5日起，私募基金管理人需在每年四月底之前提交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其中机构成立未满1年的可以豁免，但也必须填写年度财务数据。
情形二：管理人未按时通过AMBERS系统履行季度、年度和重大事项更新义务累计达2次。
此情形主要分为三部分：

（1）季度报送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季度结束之日起的规定期限内，更新所管理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相关信息，包括认缴规模、实缴规模、投资者数量、主要投资方向等。（2）年度报送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于每年度结束之日起，更新私募基金管理人、股东或合伙人、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以及所管理的私募基金等基本信息。同时包括私募基金管理人经审计的财务信息。（3）重大事项变更报送私募基金管理人发生以下重大事项的，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向基金业协会报送相关事项并向投资者披露：
1. 管理人、托管人发生变更的
2. 基金合同发生重大变化的
3. 基金触发巨额赎回的
4. 涉及基金管理业务、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重大诉讼、仲裁、财产纠纷的
5. 投资金额占基金净资产50%及以上的项目不能正常退出的
6. 对基金持续运行、投资者利益、资产净值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事件
 

情形三：管理人未按要求通过信披备份系统备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第三季度及以后各期季报和年报、私募股权（含创业）投资基金2018年及以后各期半年报和年报等信息披露报告累计达2次。
情形四：管理人存在逾期未办结信息核查事项。

自2021年二季度起，针对管理人疑似错报、漏报信息行为，协会将通过AMBERS系统站内信、邮件（以管理人在系统中填报邮箱地址为准）等方式，向管理人及其相关负责人发送信息核查通知，进行私募行业信息报送常态化核查。

管理人应当自接到信息核查通知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按要求办结通知所列事项，逾期未办结者，将被列入信息报送异常机构在协会对外公示。

每季度信息报送开始前，管理人须确保前期所有信息核查事项均已办结。管理人在办结信息核查事项后，方可办理新设基金备案等其他手续。协会将针对重点管理人同步采取线下约谈、限期全面自查整改等措施。
情形五：法律法规和协会自律规则规定的其他情形。



◆ 信息报送异常的影响
被协会列为信息报送异常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

1、暂停受理产品备案申请。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事项的公告》，在私募基金管理人完成相应整改要求之前，中国基金业协会将暂停受理该机构的私募基金产品备案申请。

2、将被对外公示。中国基金业协会将其列入异常机构名单后，会通过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平台对外公示。一旦私募基金管理人作为异常机构公示，即使整改完毕，至少也要6个月后才能恢复正常机构公示状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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